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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释义及声明

一、释义

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义另有所指，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

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

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发行人、省政府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

本项目或项目 指 2025年西安市(本级)西电集团土地收储项目

国办发〔2024〕

52号
指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

理机制的意见》

财预〔2017〕89

号
指
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

财预〔2017〕62

号
指 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自然资发〔2025

〕45号
指

《自然资源财政部关于做好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

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市资源发〔2025

〕18号
指
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局关于做好土

地储备专项债项目报审工作的通知》

《实施方案》
指

《2025年西安市(本级)西电片区西电东区

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实施方案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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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评价报告》
指

《2025年西安市(本级)西电片区西电东区

土地收储项目财务评价报告》

《评估报告》
指

本项目

《陕西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事前绩效评估报告》

本法律意见书
指

《2025年西安市(本级)西电片区西电东区

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法律意见书》

本所 指 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

本所律师 指 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

元 指 人民币(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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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声 明

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地方政府土

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(试行)》(财预〔2017〕62号)、《

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

种的通知》(财预〔2017〕89号)、《自然资源财政部关于做好

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自然

资发〔2025〕45号)及《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西安市财政

局关于做好土地储备专项债项目报审工作的通知》(市资源发

〔2025〕18号)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陕西索骥

律师事务所作为本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

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为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，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

则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

查验证。

本所律师的声明与承诺：

1.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

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；本所律

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，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

用的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，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

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、确认；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

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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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发行人、项目实施单位

及项目中介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。对于

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

赖有关政府部门、发行人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。

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备案的法律文件之一 ，

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报送；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，并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。

3.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

关系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，并在本次发行出具

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，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

观。

4.本所律师仅就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，

不对有关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本法律意

见书中涉及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等内容时，均为严格按照有关

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

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。

5.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

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导

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

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

基于上述，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。

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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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正文

一、主体资格核查情况

(一)专项债券发行主体

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》(财预〔2016〕

155号) 第四条专项债务收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，具体发行

工作由省级财政部门负责。

(二)项目实施单位

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；实施单

位为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。并经本所律师进行核查：

项目主管单位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：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16101000133532354

负责人：邹林

机构性质：行政机关

项目实施单位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名称：西安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610100735083142J

法定代表人：姜颖

机构性质：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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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，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在中国境内

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单位，不存在依据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应当终止、撤销或解散的情形，具备本项目之准备、方案编

制和项目主管等工作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土地储备项目情况

(一)项目基本情况

(1)本项目为2025年西安市(本级)西电片区西电东区土

地收储项目。

(2)项目性质：本项目为新增土储。

(3)主管部门为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( 4 ) 项 目 规 模 及 内 容 ： 本 次 拟 收 储 土 地 总 面 积 为

65 .507900公顷(982 .6185亩),涉及1个实施区块，为西电

片区西电东区更新区块，已实现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全覆

盖，并纳入2025年度西安市储备计划范围。

(二)项目具有合法性、合理性和可行性

本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，在

申报过程中应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和报批程序；项目具备合

法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且在实施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小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(一)资金来源及收益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468700万元； 其中收储成本共计

457600万元，发债利息为11100万元。

资金情况：1)已投入自有资金383600万元；

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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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) 拟发行政府专项债券74000万元；债券利息11100万元。

本项目的收益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，经测算，项目收益

可以覆盖融资成本。

依据《实施方案》,本项目2025年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

债券40000万元,2026年申请发行专项债券34000万元。 依

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，对未来的收 益和现金流进行预

测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在诸多不确定 性因素中，预期

项目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。

依据本项目《评价报告》《评估报告》《实施方案》:按

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，结合项目资金平衡测算结

果，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率为6.33倍，还本

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。

(二)法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

1.项目合法性、合理性和可行性遭质疑的风险

1-1. 该项目决策是否与现行政策、法律、法规相抵触，是

否有充分的政策、法律依据；该项目是否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

和报批程序。

1-2. 本项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符合国家相关文件规定，

在申报过程中应坚持严格的审查审批和报批程序；保障其合法

性、合理性、可行性且在实施过程中社会稳定风险小。

2-1.利率波动风险

在本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

变化，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

法律意见书



第 8 页

陕西南麒律饰事務所
s 4 ¥: 5u6 t w 9

诚信 专业 合作 幸法

法律意见书

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影响，进而影

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。

2-2.防范利率波动风险措施

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，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

款方式及时间，做好期限配比、还款计划和准备，加快资金周

转，适当增大流动比率，充分盘活资金，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

对冲利率波动损失。

3. 项目实施管理风险

3-1.该项目在实施管理中存在是否能按照进度安排组织施

工、拆迁；以及施工中的存在被拆迁人的不稳定、安全事故，

资金管理等风险。

3—2.该项目为政府组织实施项目，只要严格按照进度安排

依法依规组织好施工和拆迁工作，做好项目社会稳定、安全管

理、资金管理，其风险可控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(一)财务专项评价机构

本次债券发行的财务顾问为鹏盛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

合伙)陕西分所。经本所律师核查主管网站，该会计师事务所

市场主体登记机关为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，统一

社会信用代码：91610131 MABOX5LJXU, 执业证书编号为：

474700296101,具有合法的从业资格。

该会计师事所就本次发行出具《评价报告》认为：依据相

关政策文件的要求，通过对本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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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，我们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

以完成资金筹措，并以土地储备整理土地出让收入所对应的充

足 、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，预期项目收入能够

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律所认为：鹏盛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陕西分

所是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、具有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执业资

格的机构，具备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财务评估报告的法定资格。

(二)法律服务机构

本次发行的律师服务机构为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(即本所)。

本所持有陕西省司法厅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(证号：

3161000035230813X3); 本所指派的签字律师均持有陕西省司法厅

核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,律师执业证已经年检并

在有效期限内，具有合法的从业资格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所及本所律师具有合法的法律服务执业资

格，可以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。

五、结论性意见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.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机关

单位，不存在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应当终止、撤销或解

散的情形，具备本项目之准备、方案编制和项目主管等工作的主

体资格。

法律意见书



第 1 0 页

陕西廪麒律師事務所
5. 真A N* 5uo aw 9

诚 信 专 业 合 作 幸 法

2.根据本项目《评价报告》的分析和论证，在满足项目实施

方案关于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，加

强风险防控，项目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

3.为本次申报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均具备

从业资格。

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；本法律意

见书一式五份，本所留存一份，其余四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

目的而使用。

(以下无正文，为签字页)

法律意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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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为本法律意见书签署页)

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

(盖章)

负 责 人 ：

经办律师：

经办律师 ：

陌

二○二五年四月十二日

陕

54A

西

我拉 X+ 5uo

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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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 (资质)

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3161000035230813X3

陕 西 索 骥 律师事务所，符合《律师法》

及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规定的条件，准予设立并

执 业 。

发证机关： 陕西省司法厅

发证日期： 2015 年09月08日

No, 70015396
中人民共和回 9 部

第 1 2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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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机构 陕西素骏律师事务所

执业证类别 专职律师

执业证号 16101200414403110
法律职业资格
或律师资格证号 司律证字管1713号

发证机关

发证日期 2024 年 0 6 月 0 6 日

律师年度考核备案

考核年度

考核结果

备案机关

备案日期

陈卫民

男

61010419690221625X

律师年度考核备案

考核年度

考核结果

备案机关

备案日期

持 证 人

性 别

身份证号

法律意见书

饭 沟 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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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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